无极县烟草专卖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无烟处[2026]第 001 号

当事人：崔秀分，字号：无极县***，性别：**，民族：**，身份证住址：无极县***，身份证号码：******************，烟草专卖许可证号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联系电话：***********。
案由：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
[image: ]2026 年 1 月 3 日 11 时 28 分，我局专卖行政执法人员张立强、刘占收等进行日常市场检查时，在无极县无极镇***向当事人崔秀分当场出示检查证件（检查证号：03010552009、03010552010）、表明身份后，对其经营场所依法进行了检查。在其经营场所内位于进门右侧的柜台内发现涉嫌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中华（软）贰条、云烟（软珍品）贰条、黄鹤楼（软蓝）贰条、利群（新版）伍条、钻石（绿石2 代）贰条、钻石（硬玫瑰紫）贰条、娇子（格调细支）贰条、人民大会堂（硬红细支）贰条、黄金叶（乐途）叁条、南京（炫赫门）肆条、钻石（硬珍品）叁条、钻石（细支荷花）壹条、钻石（双中支荷花）壹条、钻石（金石）壹条、南京（十二钗烤烟）贰条、黄鹤楼（硬蓝）壹条、中华（细支）壹条、钻石（细支心世界）壹条、钻石（荷花）壹条、南京（十二钗薄荷）伍条，共计贰拾个品种肆拾叁条，卷烟外包装粗糙。卷烟码段均为****************，码段损毁。当事人崔秀分在检查（勘验）现场无法提供涉案卷烟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有效证明，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经局领导批准，我局依法对涉案卷烟予以先行登记保存（单据号：无烟存通[2026]第 00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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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立案调查，上述违法卷烟系当事人崔秀分从网上和无极县其他门市买回 来的，当事人的目的用于销售，但还未来得及销售就被我局执法人员查获， 无违法所得。经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的询问和河北省烟草质量监督检测 站对违法卷烟进行鉴别检验，认定上述卷烟中华（软）贰条、云烟（软珍 品）贰条为假冒注册商标且伪劣卷烟，其他卷烟为真品卷烟，当事人对检 验结果无异议。因当事人崔秀分无法提供上述违法卷烟购进的有效凭证， 我局无法查清购买价格，依据《河北省烟草专卖局关于印发《2025 年国
[image: ]产卷烟、雪茄烟零售价格目录》等价格目录的通知》（冀烟计〔2025〕7 号）文件中《2025 年国产卷烟、雪茄烟零售价格目录》（附件 1））的零售指导价格，核定违法卷烟涉案金额合计为 9950.00 元（大写：玖仟玖佰伍拾元整）。当事人崔秀分系个体工商户，合法持有无极县烟草专卖局核发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许可证号：************）。
当事人对以上事实确认无误，且有现场笔录、询问笔录、检验报告、涉案烟草专卖品核价表以及复制提取的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副本）复印件、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现场拍摄照片、被先行登记保存的卷烟等证据为证。
以下空白
现场笔录、询问笔录、检验报告、涉案烟草专卖品核价表以及复制提取的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副本）复印件、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现场拍摄照片、被先行登记保存的卷烟等证据。
鉴于本案当事人的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建议本案调查终结，参照《河北省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执行标准》（冀烟法[2021]36 号） 文件中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违法行为第三档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对当事人李红作出如下行政处罚：1、处以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总额 8090.00 元（大写： 捌仟零玖拾元整）9%的罚款，处罚金额计：728.10 元（大写：柒佰贰拾

[image: ]捌元壹角整）。2、责令停止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3、将非法销售的烟草专卖品予以公开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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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极县烟草专卖局（印章）
2026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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